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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对象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认定标准：主体涉外、客体

涉外、法律事实涉外。[民通意见] １７８．凡民事关系的一

方或者双方当事人是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法人的；民事

关系的标的物在外国领域内的；产生、变更或者消灭民事权

利义务关系的法律事实发生在外国的，均为涉外民事关系。 

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外民事关系的案件时，应当按照民法通则

第八章的规定来确定应适用的实体法。[票据法]第94条 涉外

票据的法律适用，依照本章的规定确定。 前款所称涉外票据

，是指出票、背书、承兑、保证、付款等行为中，既有发生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又有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票

据。（但涉外票据是以行为发生地点为标准的。） （二）调

整方法1、统一实体法方法（已基本归入国际经济法中）2、

冲突规范的方法（国际似法的核心任务）（三）渊源１、国

内法渊源：国内立法、国内判例司法解释２、国际法渊源：

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四）国际私法规范的类型１、外国人

的民商事争议规范；２、冲突规范；３、国际统一实体法规

范；４、国际民商事争议解决规范。二、国际私法的主体（

一）自然人1、自然人国籍的积极冲突的解决方法▲ 多个国

籍有一个内国籍：内国籍优先。▲ 多个国籍均为外国籍：

（1）以最后取得的国籍为准；（2）依据住所或惯常居所所

在国国籍为准；（3）最密切联系者优先。▲ 我国采实际国

籍原则，即不考虑是否有内国国籍，均以最密切联系为准。[



民通意见]１８２．有双重或多重国籍的外国人，以其有住所

或者与其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为其本国法。２、自然

人国籍的消极冲突的解决方法一般主张：以当事人住所或居

所所在国的法律为其本国法；[民通意见]１８１．无国籍人

的民事行为能力，一般适用其定居国法律；如未定居的，适

用其住所地国法律。1、关于自然人的住所的确定[民通意见]

１８３．当事人的住所不明或者不能确定的，以其经常居住

地为住所。当事人有几个住所的，以与产生纠纷的民事关系

有最密切联系的住所为住所。（二）法人１、国籍：成员国

籍主义（也称资本控制主义）；设立地主义（也称登记地主

义）；住所地主义（又分为管理中心地主义和主要营业地主

义）；准据法主义（以成立法人依据的法律来确定其国籍）

；法人设立地和法人住所地并用主义。[民通意见]１８４．

外国法人以其注册登记地国家的法律为其本国法，法人的民

事行为能力依其本国法确定。 外国法人在我国领域内进行的

民事活动，必须符合我国的法律规定。2、住所：管理中心所

在地说；营业中心说；章程指定说；主要办事机构说（我国

采用）。3、营业所[民通意见]１８５．当事人有二个以上营

业所的，应以与产生纠纷的民事关系有最密切联系的营业所

为准；当事人没有营业所的，以其住所或者经常居住地为准

。（三）国家：绝对豁免论和限制豁免论。（四）国际组织

：享有一定的特权和豁免三、法律冲突、冲突规范与准据法

（一）冲突规范的特点１、是间接规范；2、是法律适用规范

；3、具有独特性的结构。（二）冲突规范的结构１、范围：

“不动产的所有权”２、系属：“不动产所在地法”３、连

接点：“不动产所在地”（1）主观连接点和客观连接点（2



）静态连接点和动态连接点。前者如不动产所在地、婚姻缔

结地、合同履行地、法人登记地、侵权行为地。后者如国籍

、住所、居所、动产所在地。（三）系属公式（即冲突原则

）１、属人法：以国籍、住所、居所为连接点的系属，一般

解决人的身份、能力、亲属、继承方面的冲突规范；２、物

之所在地法；３、行为地法：如侵权行为地法、合同缔结地

法；４、当事人合意选择的法：一般解决合同领域；５、法

院地法：一般解决程序问题；６、最密切联系地法：扶养；

７、旗国法（四）冲突规范的类型1、单边冲突规范：一般是

以一个特定国家的国名作为标志或直接指明适用内国法或是

某一具体的外国法。2、双边冲突规范：“系属”中也只有一

个“连结点”（抽象）；3、重叠适用的冲突规范：如民法通

则146第2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认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领域外发生的行为是侵权行为的，不作为侵权行为处理。”4

、选择适用的冲突规范：根据选择的方式，其又可分为任意

选择适用的冲突规范）和依次选择适用的冲突规范（称有条

件选择适用的冲突规范）两类。前者如“侵权行为的损害赔

偿，适用侵权行为实施地法律或者侵权结果发生地法律”；

后者如民法通则145“涉外合同的当事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

议所适用的法律，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涉外合同的当事人

没有选择的，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

五）准据法及其确定1、区际冲突规范及其准据法的确定[民

通意见]１９２．依法应当适用的外国法律，如果该外国不同

地区实施不同的法律的，依据该国法律关于调整国内法律冲

突的规定，确定应适用的法律。该国法律未作规定的，直接

运用与该民事关系有最密切联系的地区的法律。2、人际法律



冲突及其准据法的确定：通常作法是，由该外国人际冲突法

或人际私法确定，不能确定的，适用与案件或当事人有密切

联系地法律。3、时际法律冲突及其准据法的确定：我国《合

同法》规定的原则是，（1）法律不溯及既往；（2）对未决

事项新法优于旧法；（3）适用当时法律无效而适用现法律有

效则适用现在的法律；（4）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

依据；（4）已作出终审判决的再审案件不适用新法。四、适

用冲突规范的五大制度（一）识别识别又称为归类和定性，

是指在适用冲突规范时，依照某一法律制度，对有关事实或

问题进行分类和定性，将其归入一定的法律范畴，并对有关

冲突规范进行解释的过程。如对“森林里的动物”是动产或

不动产的识别。在处理离婚案件时，认定婚姻是否有效的问

题，是先决问题，而不是识别问题。在国际私法实践中，各

国大都以法院地法作为识别的主要依据。（二）反致（我国

不接受）1、直接反致（一级反致）：A B 2、转致：A B C3、

间接反致：A B C4、包含直接反致的转致：A B C 5、完全反

致（双重反致）[民通意见]１７８第2款 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外

民事关系的案件时，应当按照民法通则第八章的规定来确定

应适用的实体法。（三）外国法查明１、外国法的查明方法

大致为三类：其一，当事人举证证明；其二，法官依职权查

明，无须当事人举证；其三，法官依职权查明，但当事人亦

负有协助的义务。[民通意见]１９３．对于应当适用的外国

法律，可通过下列途径查明：①由当事人提供；②由与我国

订立司法协助协定的缔约对方的中央机关提供；③由我国驻

该国使领馆提供；④由该国驻我国使馆提供；⑤由中外法律

专家提供。通过以上途径仍不能查明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法律。2、无法查明外国法的解决方法：第一，以内国法取

而代之；第二，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或抗辩；第三，适用

同本应适用的外国法相近似或类似的法律；第四，适用一般

法理。（四）公共秩序保留[民法通则]第一百五十条 依照本

章规定适用外国法律或者国际惯例的，不得违背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社会公共利益。[民诉法]第二百六十八条 人民法院对

申请或者请求承认和执行的外国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

判决、裁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

，或者按照互惠原则进行审查后，认为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

国法律的基本原则或者国家主权、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的，

裁定承认其效力，需要执行的，发出执行令，依照本法的有

关规定执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基本原则或者国家

主权、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的，不予承认和执行。（五）法

律规避1、构成要件：（1）主观上是直接故意；（2）被当事

人规避的法律必须是内国冲突规范所援引应当适用的某国实

体法，而且是有关强行性或禁止性法规而非任意性法规；（3

）法律规避必须是通过改变构成冲突规范连结点的具体事实

来实现的；（4）既遂，即在客观上已形成了法律规避的事实

。2、我国规定[民通意见]１９４．当事人规避我国强制性或

者禁止性法律规范的行为，不发生适用外国法律的效力。第

二板块 分论五、国际民商事法律适用（一）权利能力和行为

能力1、自然人：国际通行做法是适用当事人的属人法，但有

两个例外，一是处理不动产的行为能力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

；二是关于商务活动当事人的行为能力应适用可以使其有效

的法律。[民法通则]第143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定居国外的

，他的民事行为能力可以适用定居国法律。[民通意见]１７



９．定居国外的我国公民的民事行为能力，如其行为是在我

国境内所为，适用我国法律；在定居国所为，可以适用其定

居国法律。 [民通意见]１８０．外国人在我国领域内进行民

事活动，如依其本国法律为无民事行为能力，而依我国法律

为有民事行为能力，应当认定为有民事行为能力。 [民通意

见]１８１．无国籍人的民事行为能力，一般适用其定居国法

律；如未定居的，适用其住所地国法律。2、法人：国际通行

做法是依法人的属人法，即国籍所属国法或住所地法。[民通

意见]１８４．外国法人以其注册登记地国家的法律为其本国

法，法人的民事行为能力依其本国法确定。 外国法人在我国

领域内进行的民事活动，必须符合我国的法律规定。（二）

涉外时效问题[民通意见]１９５．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诉讼

时效，依冲突规范确定的民事法律关系的准据法确定。（三

）涉外物权１、物之所在地法的适用范围（1）物之所在地法

适用于动产与不动产的区分；（2）物权客体的范围由物之所

在地法决定；（3）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由物之所在地法决定。

（4）物权的取得、转移、变更和消灭的方式及条件，一般由

物之所在地法决定。 （5）物权的保护方法由物之所在地法

决定。2、物之所在地法适用的例外（1）运送中的物品一般

适用适用送达地法、发运地法或所有人的本国法。 （２）有

关船舶、飞行器等运输工具的物权关系适用登记注册地法或

其国旗法或标志国法。 （３）外国法人终止或解散时有关物

权关系一般适用其属人法。 （４）遗产继承的法律适用分别

为两类：一类为单一制，适用被继承人的属人法。另一类为

区别制，动产遗产的继承适用被继承人死亡时的属人法，不

动产遗产的继承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3、我国关于物权关系



的法律适用 [民法通则]第144条 不动产的所有权，适用不动产

所在地法律。[民通意见]186 土地、附着于土地的建筑物及其

他定着物、建筑物的固定附属设备为不动产。不动产的所有

权、买卖、租赁、抵押、使用等民事关系，均应适用不动产

所在地法律。[海商法] 第270条 船舶所有权的取得、转让和消

灭，适用船旗国法律。 [海商法]第271条 船舶抵押权适用船旗

国法律。 船舶在光船租赁以前或者光船租赁期间，设立船舶

抵押权的，适用原船舶登记国的法律。[海商法]第272条 船舶

优先权，适用受理案件的法院所在地法律。[民航法]第185条 

民用航空器所有权的取得、转让和消灭，适用民用航空器国

籍登记国法律。[民航法]第186条 民用航空器抵押权适用民用

航空器国籍登记国法律。[民航法]第187条 民用航空器优先权

适用受理案件的法院所在地法律。 （四）涉外债权1.合同之

债的法律适用（1）国际条约优先原则[民法通则]第142条第2

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中华人民共和

国的民事法律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中华

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 [海商法]第268条第1款 中

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本法有不同规定的

，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

条款除外。[民航法]第184条第1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

参加的国际条约同本法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

；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2）当事人

意思自治及其例外[民法通则]第145条第1款 涉外合同的当事

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法律另有规定的除

外。[合同法]第126条 涉外合同的当事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

议所适用的法律，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涉外合同的当事



人没有选择的，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 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履行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

作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勘探开发自然资源合同，适用中

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海商法]第269条 合同当事人可以选择合

同适用的法律，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合同当事人没有选择

的，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民航法]第188

条 民用航空运输合同当事人可以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但是

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合同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与合同

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3）最密切联系原则（适用前

提是当事人没有行使意思自治）[民法通则]第145条第2款 涉

外合同的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

家的法律。［涉外经济合同法解答］如果当事人未选择合同

所适用的法律时，对于下列涉外经济合同，人民法院按照最

密切联系原则确定所应适用的法律，在通常情况下是：1．国

际货物买卖合同，适用合同订立时卖方营业所所在地的法律

。如果合同是在买方营业所所在地谈判并订立的，或者合同

主要是依买方确定的条件并应买方发出的招标订立的，或者

合同明确规定卖方须在买方营业所所在地履行交货义务的，

则适用合同订立时买方营业所所在地的法律。2．银行贷款或

者担保合同，适用贷款银行或担保银行所在地的法律。3．保

险合同，适用保险人营业所所在地的法律。4．加工承揽合同

，适用加工承揽人营业所所在地的法律。5．技术转让合同，

适用受让人营业所所在地的法律。6．工程承包合同，适用工

程所在地的法律。7．科技咨询或设计合同，适用委托人营业

所所在地的法律。8．劳务合同，适用劳务实施地的法律。9

．成套设备供应合同，适用设备安装运转地的法律。10．代



理合同，适用代理人营业所所在地的法律。11．关于不动产

租赁、买卖或抵押的合同，适用不动产所在地的法律。12．

动产租赁合同，适用出租人营业所所在地的法律。13．仓储

保管合同，适用仓储保管人营业所所在地的法律。但是，合

同明显地与另一国家或者地区的法律具有更密切的关系，人

民法院应以另一国家或者地区的法律作为处理合同争议的依

据。（4）国际惯例补缺原则[民法通则]第142条第3款 中华人

民共和国法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没

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民法通则]第150条 依照本章

规定适用外国法律或者国际惯例的，不得违背中华人民共和

国的社会公共利益。2.侵权之债的法律适用（1）侵权行为地

法原则[民法通则]第146条第1款 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适用

侵权行为地法。[海商法]第273条 船舶碰撞的损害赔偿，适用

侵权行为地法律。 船舶在公海上发生碰撞的损害赔偿，适用

受理案件的法院所在地法律。 同一国籍的船舶，不论碰撞发

生于何地，碰撞船舶之间的损害赔偿适用船旗国法律。 [民航

法]第189条 民用航空器对地面第三人的损害赔偿，适用侵权

行为地法律。民用航空器在公海上空对水面第三人的损害赔

偿，适用受理案件的法院所在地法律。[民通意见]第187条 侵

权行为地的法律包括侵权行为实施地法律和侵权结果发生地

法律。如果两者不一致时，人民法院可以选择适用。 （2）

当事人共同属人法原则[民法通则]第146条第1款 侵权行为的

损害赔偿，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当事人双方国籍相同或者

在同一国家有住所的，也可以适用当事人本国法律或者住所

地法律。 （3）重叠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和法院法原则（双重

可诉原则）[民法通则]第２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认为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发生的行为是侵权行为的，不作为侵

权行为处理。（该规定没有涉及在国外发生的侵权行为的损

害赔偿依作为法院地法的我国法律加以限制的问题。） （４

）法院地法原则在我国《民法通则》中，法院地法原则并没

有被定为侵权行为法律适用的一项独立原则。[海商法]第273

条第2款 船舶在公海上发生碰撞的损害赔偿，适用受理案件

的法院所在地法律。[海商法]第275条 海事赔偿责任限制，适

用受理案件的法院所在地法律。[民航法]第189条第２款 民用

航空器在公海上空对水面第三人的损害赔偿，适用受理案件

的法院所在地法律。（５）船旗国法原则[海商法]第273条第3

款 同一国籍的船舶，不论碰撞发生于何地，碰撞船舶之间的

损害赔偿适用船旗国法律。（五）涉外商事关系１、票据关

系的法律适用[票据法]第94条 涉外票据的法律适用，依照本

章的规定确定。前款所称涉外票据，是指出票、背书、承兑

、保证、付款等行为中，既有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又

有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票据。 （1）国际条约优先

原则[票据法]第95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

约同本法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是，中华

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 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

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2

）国际惯例补缺原则[票据法]第95条第2款（3）关于票据债务

人的民事行为能力 [票据法]第96条 票据债务人的民事行为能

力，适用其本国法律。 票据债务人的民事行为能力，依照其

本国法律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而依照

行为地法律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适用行为地法律。（4）

关于票据的形式 [票据法]第97条 汇票、本票出票时的记载事



项，适用出票地法律。 支票出票时的记载事项，适用出票地

法律，经当事人协议，也可以适用付款地法律。（5）关于票

据行为，遵从“场所支配行为”的原则 [票据法]第98条 票据

的背书、承兑、付款和保证行为，适用行为地法律。 （6）

关于票据追索权的行使[票据法]第99条 票据追索权的行使期

限，适用出票地法律。[票据法]第100条 票据的提示期限、有

关拒绝证明的方式、出具拒绝证明的期限，适用付款地法律

。（7）关于票据丧失时的保全程序 [票据法]第101条 票据丧

失时，失票人请求保全票据权利的程序，适用付款地法律２

、海事关系的法律适用（1）国际条约优先原则[海商法]第268

条第1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本法有

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2）国际惯例补缺与公共利益原则 [

海商法]第268条第2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

海商法]第276条 依照本章规定适用外国法律或者国际惯例，

不得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公共利益。（3）意思自治与

最密切联系原则[海商法]第269条 合同当事人可以选择合同适

用的法律，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合同当事人没有选择的，

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4）船旗国法原

则[海商法]第270条 船舶所有权的取得、转让和消灭，适用船

旗国法律。[海商法]第271条 船舶抵押权适用船旗国法律。 船

舶在光船租赁以前或者光船租赁期间，设立船舶抵押权的，

适用原船舶登记国的法律。[海商法]第273条第3款 同一国籍

的船舶，不论碰撞发生于何地，碰撞船舶之间的损害赔偿适

用船旗国法律。 （5）侵权行为地法原则[海商法]第273条 船



舶碰撞的损害赔偿，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6）法院地法原

则[海商法]第272条 船舶优先权，适用受理案件的法院所在地

法律。[海商法]第273条第2款 船舶在公海上发生碰撞的损害

赔偿，适用受理案件的法院所在地法律。 [海商法]第275条 海

事赔偿责任限制，适用受理案件的法院所在地法律。 （7）

理算地法原则 [海商法]第274条 共同海损理算，适用理算地法

律。 ３、民航关系的法律适用[民航法]第一百八十四条 中华

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本法有不同规定的，

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

款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

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 [民航法]第

一百八十五条 民用航空器所有权的取得、转让和消灭，适用

民用航空器国籍登记国法律。 [民航法]第一百八十六条 民用

航空器抵押权适用民用航空器国籍登记国法律。 [民航法]第

一百八十七条 民用航空器优先权适用受理案件的法院所在地

法律。 [民航法]第一百八十八条 民用航空运输合同当事人可

以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合同当

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 [

民航法]第一百八十九条 民用航空器对地面第三人的损害赔偿

，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民用航空器在公海上空对水面第三

人的损害赔偿，适用受理案件的法院所在地法律。 [民航法]

第一百九十条 依照本章规定适用外国法律或者国际惯例，不

得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公共利益。（六）涉外婚姻1、

涉外结婚[民法通则]第147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和外国人结

婚适用婚姻缔结地法律，离婚适用受理案件的法院所在地法

律。2、涉外离婚[民通意见]１８８．我国法院受理的涉外离



婚案件，离婚以及因离婚而引起的财产分割，适用我国法律

。认定其婚姻是否有效，适用婚姻缔结地法律。[民诉法]

第23条 下列民事诉讼，由原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原告住

所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由原告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

辖： （一）对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居住的人提起的有

关身份关系的诉讼； （二）对下落不明或者宣告失踪的人提

起的有关身份关系的诉讼； （三）对被劳动教养的人提起的

诉讼； （四）对被监禁的人提起的诉讼。[民诉意见]１３、

在国内结婚并定居国外的华侨，如定居国法院以离婚诉讼须

由婚姻缔结地法院管辖为由不予受理，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

出离婚诉讼的，由婚姻缔结地或一方在国内的最后居住地人

民法院管辖。 [民诉意见]１４、在国外结婚并定居国外的华

侨，如定居国法院以离婚诉讼须由国籍所属国法院管辖为由

不予受理，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的，由一方原住

所地或在国内的最后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 [民诉意见]１５

、中国公民一方居住在国外，一方居住在国内，不论哪一方

向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国内一方住所地的人民法院都有

权管辖。如国外一方在居住国法院起诉，国内一方向人民法

院起诉的，受诉人民法院有权管辖。 [民诉意见]１６、中国

公民双方在国外但未定居，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离婚的，应

由原告或者被告原住所地的人民法院管辖。（七）涉外收养

：中国收养法 收养人属人法[收养法]第21条 外国人依照本法

可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子女。 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收养子女，应当经其所在国主管机关依照该国法律审查同意

。收养人应当提供由其所在国有权机构出具的有关收养人的

年龄、婚姻、职业、财产、健康、有无受过刑事处罚等状况



的证明材料，该证明材料应当经其所在国外交机关或者外交

机关授权的机构认证，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认

证。该收养人应当与送养人订立书面协议，亲自向省级人民

政府民政部门登记。 收养关系当事人各方或者一方要求办理

收养公证的，应当到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认定的具有办理涉

外公证资格的公证机构办理收养公证。（八）涉外监护[民通

意见]１９０．监护的设立、变更和终止，适用被监护人的本

国法律。但是，被监护人在我国境内有住所的，适用我国的

法律。[例题]（2003卷1第98-100题）秦某出生于美国，具有

美国国籍，现年１０岁。秦某的父亲是华裔美国人，母亲是

中国人。３年前，秦某的父母在美国离异后，秦某的母亲携

秦某回国定居，秦某的母亲在公安机关办理了常住户口登记

，也为秦某办理了在中国长期居留的证件。后秦某的父亲委

托中国律师在中国某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取得对其子的

监护权。请回答以下问题。1．关于对秦某监护的设立、变更

和终止，我国人民法院应该适用下列哪国法律？?A?被监护人

的本国法律 B?中国法律?C?美国法律 D?被监护人的住所地国

家的法律?【答案】 BD?2．在该案中，如果秦某只是临时居

留在中国，我国人民法院对秦某的监护的设立、变更和终止

应该适用下列哪国的法律？?A?被监护人的本国法律 B?中国法

律?C?美国法律 D?被监护人的住所地国家的法律?【答案】

AC?（九）涉外扶养[民法通则]第148条 扶养适用与被扶养人

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民通意见]１８９．父母子女

相互之间的扶养、夫妻相互之间的扶养以及其他有扶养关系

的人之间的扶养，应当适用与被扶养人有最密切联系国家的

法律。扶养人和被扶养人的国籍、住所以及供养被扶养人的



财产所在地，均可视为与被扶养人有最密切的关系。[例题] 

（2003年卷一64题）下列哪些国家可以视为与被扶养人有最

密切联系的国家？A?扶养人和被扶养人的国籍国 B?扶养人和

被扶养人的住所地国?C?扶养人和被扶养人的居所地国 D?供

养被扶养人的财产所在地国?【答案】ABD?（十）涉外继承1.

法定继承[民法通则]第149条 遗产的法定继承，动产适用被继

承人死亡时住所地法律，不动产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继

承法]第36条 中国公民继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遗产或者

继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外国人的遗产，动产适用被继

承人住所地法律，不动产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 外国人继

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遗产或者继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境外的中国公民的遗产，动产适用被继承人住所地法律，不

动产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外国订有条

约、协定的，按照条约、协定办理。[继承意见]６３．涉外

继承，遗产为动产的，适用被继承人住所地法律，即适用被

继承人生前最后住所地国家的法律。[例题]王某系已取得美

国国籍且在纽约有住所的华人，1996年2月回中国探亲期间病

故于上海，未留遗嘱。王某在上海遗有1栋别墅和200万元人

民币的存款，在美国纽约遗有1套公寓房、2家商店、3辆汽车

、若干存款。王某在纽约没有亲属，其在上海的亲属因继承

王某遗产发生争议，诉至上海某人民法院。根据国家私法规

则，我国法院应适用下列哪些法律审理这一案件？（2003年

卷一62题）?A?在纽约州的财产适用纽约州法律 ? B?在上海的

财产适用中国法律?C?遗产中的动产适用纽约州法律? D?遗产

中的不动产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答案：CD２.无人继承[继

承法]第三十二条 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遗产，归国家所有



；死者生前是集体所有制组织成员的，归所在集体所有制组

织所有。[民通意见]１９１．在我国境内死亡的外国人，遗

留在我国境内的财产如果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依照我

国法律处理，两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另有规定的除外

。[例题]甲国人琼斯在我国工作期间不幸病故。琼斯在我国

境内遗留有价值300万元人民币的财产，但未留遗嘱，亦无继

承人。在这种情况下，琼斯遗留在我国的财产应依据什么法

律处理？ A．依甲国法处理 B．依涉外继承的准据法处理C．

依中国法律处理，但中甲两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另有规

定的除外D．交甲国驻华使领馆依甲国法处理答案：C第三板

块 程序六、国际民商事争议的解决（一）概述1、国际民商

事争议含有国际因素或涉外因素。2、国际民商事争议为国际

私法争议。3、国际民商事争议的解决方式多元化。ＡＤＲ是

指司法诉讼以外的解决争议的各种方式的总称。替代争议解

决方式的总称。替代争议解决方式主要包括：和解、协商、

调解、仲裁、无约束力仲裁、调解仲裁、小型审判、借用法

官、私人法官、附属法院的仲裁以及简易陪审团审判等。（

二）协商和调解1、协商：当事人经协商依法达成解决争议的

协议，该协议即具有与合同一样的效力，当事人应自觉和认

真履行，否则就构成违约。2、调解：调解大体上可分为六类

，即民间调解、人民调解、调解机构调解、仲裁机构调解和

法院调解。其中，民间调解、调解机构调解、仲裁机构调解

和法院调节在解决国际民商事争议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三）国际商事仲裁 1、仲裁的种类（1）国际仲裁，是和平解

决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争端的一种方法。 （2）国内仲裁，是

各国以仲裁方式解决纯国内民商事争议的一种仲裁。（3）国



际商事仲裁，国际商事仲裁属于国际私法的研究范围。2、仲

裁机构 （1）临时仲裁庭：我国没有规定。（2）常设仲裁机

构：国际常设仲裁机构又分为全球性的常设仲裁机构和区域

性的常设仲裁机构，前者如法国的国际商会仲裁院、解决投

资争端国际仲裁中心，后者如美洲国家间商事仲裁委员会；

国内的常设仲裁机构又分为全国性的常设仲裁机构和地区性

的常设仲裁机构，前者如伦敦国际仲裁院、斯德哥尔摩商会

仲裁院、美国仲裁协会等，后者如香港国际仲裁中心；行业

性的常设种裁机构，如荷兰咖啡贸易仲裁委员会。（3）中国

的常设涉外仲裁机构：我国现有两个常设涉外钟裁机构，一

是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ＣＩＥＴＡＣ），二是中

国海事仲裁委员会（ＣＭＡＣ），两者现都属于中国国际贸

易促进委员会（中国国际商会）。3、仲裁协议的认定机构：

仲裁机构、法院（仲裁委员会所在地中院或被告所在地中院

）4、“约定不明”的仲裁协议（1）仲裁事项或仲裁委员会

约定不明确，事后又达不成补充协议的，仲裁协议无效；（2

）仅约定仲裁地点或未约定仲裁机构，事后又达不成补充协

议的，仲裁协议无效；（3）约定两个或两个以上仲裁机构的

，不视为仲裁协议约定不明确，仲裁协议有效。5、程序问题

我国法院受理的涉外经济、海事海商纠纷，如有仲裁协议，

法院认为该协议无效、失效或约定不明无法执行，在决定受

理前应报高院审查，高院同意受理的，应再报最高院，最高

院答复前，可暂不受理。6、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何时

能拒绝：《纽约公约》第5条(1)当事人无行为能力，仲裁协

议无效?(2)未适当参与：被执行人没有被给予指定仲裁员或者

进行仲裁程序的适当通知，或者由于其他情况而不能对案件



提出意见。?(3)超范围仲裁：裁决处理事项不是当事人交付仲

裁的事项，或者裁决处理事项超出仲裁协议范围。但如果是

部分超出，且超出部分的裁决与不超出部分的裁决可以分离

，不超出的部分仍可执行。?(4)程序有缺陷：仲裁庭的组成或

仲裁程序同当事人间的协议不符，或者当事人间没有这种协

议时，同进行仲裁的国家的法律不符。?(5)裁决未生效?(6)争

议事项为不可仲裁事项（依执行地国法）?如根据我国《仲裁

法》第3条规定，婚姻、收养、监护、扶养、继承纠纷以及依

法应当由行政机关处理的行政争议不能用仲裁方式加以解决

。?(7)与执行地国公共秩序相抵触?注意：申请执行的管辖法

院为败诉方住所地或财产所在地中院7、中国涉外仲裁机构仲

裁裁决在中国的执行 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和《仲裁法》

的有关规定，对我国的涉外仲裁机构的裁决，一方当事人不

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申请被申请人住所地或财产所在地

的中级人民法院执行。8、中国涉外仲裁机构仲裁裁决在外国

的承认和执行 依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第２６６条第２款和

《仲裁法》第７２条的规定，我国涉外仲裁机构作出的发生

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当事人请求执行的，如果被执行人或

者其财产不在中国领域内，应当由当事人直接向有管辖权的

外国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由于我国现在已加入１９５８年

《纽约公约》，当事人可依照公约规定直接到其他有关缔约

国申请承认和执行我国涉外仲裁机构作出的裁决。9、外国仲

裁裁决在中国的承认和执行 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第２６

９条的规定，国外仲裁机构的裁决需要我国人民法院承认和

执行的，应当由当事人直接向被执行人住所地或其财产所在

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我国缔结或者参



加的国际条约或者按照互惠原则办理。我国加入１９５８年

《纽约公约》时，作出两项保留声明：第一，我国只在互惠

的基础上对在另一缔约国领土内作出的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

行适用该公约；第二，我国只对根据我国法律认为属于契约

性和非契约性商事法律关系所引起的争议适用该公约。符合

上述两个条件的外国仲裁裁决，当事人可依照１９５８年《

纽约公约》规定直接向我国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承认和

执行。对于在非缔约国领土内作出的仲裁裁决，需要我国法

院承认和执行的，只能按互惠原则办理。（四）国际民事诉

讼1、程序法：一般依法院地法，不适用外国法2、.诉讼管辖

属地、属人、协议、专属、平行基本原理 一事再理、一事两

诉 管辖权 诉讼与仲裁的关系 普通地域管辖 特别地域管辖我

国规定 专属管辖协议管辖默示接受管辖[民诉法]第257条 涉外

经济贸易、运输和海事中发生的纠纷，当事人在合同中订有

仲裁条款或者事后达成书面仲裁协议，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

涉外仲裁机构或者其他仲裁机构仲裁的，当事人不得向人民

法院起诉。当事人在合同中没有订有仲裁条款或者事后没有

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仲裁法]第２

６条 当事人达成仲裁协议，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未声明有仲

裁协议，人民法院受理后，另一方在首次开庭前提交仲裁协

议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起诉，但仲裁协议无效的除外；另

一方在首次开庭前未对人民法院受理该案提出异议的，视为

放弃仲裁协议，人民法院应当继续审理。[民诉法]第243条 （

特别地域管辖）因合同纠纷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对在中

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被告提起的诉讼，如果合同在中国领域

内签订或者履行，或者诉讼标的物在中国领域内，或者被告



在中国领域内有可供扣押的财产，或者被告在中国领域内设

有代表机构，可以由合同签订地、合同履行地、诉讼标的物

所在地、可供扣押财产所在地、侵权行为地或者代表机构住

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民诉法]第２４４条 （协议和管辖）涉

外合同或者涉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用书面协议选

择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法院管辖。选择中国法院管辖

的，不得违反《民事诉讼法》关于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

定。 [民诉法]第２４５条 （默示接受管辖）涉外民事诉讼的

被告对人民法院管辖不提出异议，并应诉答辩的，视承认该

人民法院为有管辖权的法院。 [民诉法]第３４条 （专属管辖

）因不动产纠纷提起的诉讼，由不动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因港口作业中发生纠纷提起的诉讼，由港口所在地人民法

院管辖；因继承遗产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继承人死亡时住

所地或主要遗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民诉法]第２４６条 

（专属管辖）因在我国履行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中外

合作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勘探开发自然资源合同发生纠

纷提起的诉讼，由我国法院管辖。［关于集中管辖］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涉外民商事案件诉讼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

［２００２］５号）第一条 第一审涉外民商事案件由下列人

民法院管辖：（一）国务院批准设立的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

法院；（二）省会、自治区首府、直辖市所在地的中级人民

法院；（三）经济特区、计划单列市中级人民法院；（四）

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的其他中级人民法院；（五）高级人民法

院。 上述中级人民法院的区域管辖范围由所在地的高级人民

法院确定。 第二条 对国务院批准设立的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

法院所作的第一审判决、裁定不服的，其第二审由所在地中



级人民法院管辖。 第三条 本规定适用于下列案件：（一）涉

外合同和侵权纠纷案件；（二）信用证纠纷案件；（三）申

请撤销、承认与强制执行国际仲裁裁决的案件；（四）审查

有关涉外民商事仲裁条款效力的案件；（五）申请承认和强

制执行外国法院民商事判决、裁定的案件。 第四条 发生在与

外国接壤的边境省份的边境贸易纠纷案件，涉外房地产案件

和涉外知识产权案件，不适用本规定。 第五条 涉及香港、澳

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当事人的民商事纠纷案件的管辖，

参照本规定处理。 第六条 高级人民法院应当对涉外民商事案

件的管辖实施监督，凡越权受理涉外民商事案件的，应当通

知或者裁定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审理。 第七条 本

规定于２００２年３月１日起施行。本规定施行前已经受理

的案件由原受理人民法院继续审理。 本规定发布前的有关司

法解释、规定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例题]中

国公民甲得知A国法院正在审理其配偶中国公民乙提起的离

婚诉讼，便在自己住所地的中国法院对乙也提起离婚之诉。

依我国司法实践，法院对于甲的起诉应如何处理？A．受理

此案 B．以“一事不两诉”原则为依据不予受理C．与A国法

院协调管辖权的冲突 D．告知甲在A国法院应诉【答 案】 A3

、诉讼代理（1）代理人范围和限制：律师代理、一般公民代

理、领事代理、外交代表代为委托代理。[民诉法]第241条 外

国人、无国籍人、外国企业和组织在人民法院起诉、应诉，

需要委托律师代理诉讼的，必须委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律师

。 [民诉法]第238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

同本法有不同规定的，适用该国际条约的规定。但中华人民

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险外。（这表明，倘若我国《民事诉



讼法》关于外国人在我国民事诉讼中的地位的规定与我国缔

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的有关规定发生总突，我国法院应优先

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2）委托手续[民诉法]第242条 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

企业和组织委托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或者其他人代理诉讼，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寄交或者托交的授权委托书，应当

经所在国公证机关证明，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

认证，或者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该所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

中规定的证明手续后，才具有效力。[试题]（2003卷1第63题

）荷兰人迈克在中国工作期间被一同事过失伤害。因双方就

损害赔偿标准达不成协议，迈克向工作所在地某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他可以委托下列哪些人为其诉讼代理人？ A.荷兰人

；B.以律师身份担任诉讼代理人的荷兰律师；C.以非律师身

份担任诉讼代理人的荷兰律师；D.以个人名义出任诉讼代理

人的荷兰驻华使领馆官员4、期间、诉讼保全 [民诉法]第２４

８条 被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人民法院应

当将起诉状副本送达被告，并通知被告在收到起诉状副本后

三十日内提出答辩状。被告申请延期的，是否准许，由人民

法院决定。 [民诉法]第２４９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没

有住所的当事人，不服第一审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的，有权

在判决书、裁定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提起上诉。被上诉人

在收到上诉状副本后，应当在三十日内提出答辩状。当事人

不能在法定期间提起上诉或者提出答辩状，申请延期的，是

否准许，由人民法院决定。[民诉法]第２５０条 人民法院审

理涉外民事案件的期间，不受本法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

五十九条规定的限制。 [民诉法]第２５１条 当事人依照本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 利害关系

人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的规定可以在起诉前向人民法院申请

财产保全。 [民诉法]第２５２条 人民法院裁定准许诉前财产

保全后，申请人应当在三十日内提起诉讼。逾期不起诉的，

人民法院应当解除财产保全。 [民诉法]第２５３条 人民法院

裁定准许财产保全后，被申请人提供担保的，人民法院应当

解除财产保全。 [民诉法]第２５４条 申请有错误的，申请人

应当赔偿被申请人因财产保全所遭受的损失。 [民诉法]第２

５５条 人民法院决定保全的财产需要监督的，应当通知有关

单位负责监督，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民诉法]第２５６条 

人民法院解除保全的命令由执行员执行。5、国际司法协助（

１）司法协助概说Ａ.根据司法协助是否具有国际性或涉外性

，司法协助可以分为国际司法协助和区际司法协助；Ｂ.根据

司法协助的性质，司法协助可以分为刑事司法协助和民商事

司法协助，前者的内容主要包括文书送达、调查取证、嫌疑

犯移交、诉讼移管、已决犯移管以及判决的承认与执行等，

后者的内容主要包括文书送达、调查取证、查明法律以及法

院判决和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等。Ｃ.狭义的民商事司法协

助只包括送达文书、调查取证等；而广义的司法协助，除了

包括狭义司法协助的内容外，还包括法院判决和仲裁裁决承

认与执行。我国《民事诉讼法》均采取广义的司法协助主张

。国际私法上讲的司法协助是指国际民商事司法协助。（２

）司法协助的途径Ａ.外交途径。即请求国司法机关把请求文

件交给本国的外交部，由本国外交部转交给被请求国的外交

代表，再由该国外交代表转交给该国国内的主管司法机关，

由该主管司法机关提供司法协助。在两国之间不存在司法协



助条约的情况下，它几乎成为唯一可行的途径。 Ｂ.使领馆途

径。即请求国司法机关把请求文件交给本国驻在被请求国的

使领馆，再由使领馆直接把有关文件交给驻在国的主管司法

机关，由该主管司法机构提供司法协助。Ｃ.法院途径。即由

请求国法院直接委托被请求国法院进行司法协助。不过，采

取这种做法必须以条约为基础。而且，在实践中采取这种做

法的比较少。 Ｄ.中心机关途径。请求国主管机关将请求协助

事项提交给被请求国的中心机关，由该中心机关再转交给本

国有关主管机关进行司法协助的途径。我国已于１９８６年

参加了《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于１９９１年参

加了订于海牙的《关于向国外送达民事或商事司法文书和司

法外文书公约》，并于１９９７年决定加入１９７０年３月

１８日订于海牙的《关于从国外调取民事或商事证据的公约

》。[民诉法]第２６２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

的国际条约，或者按照互惠原则，人民法院和外国法院可以

相互请求，代为送达文书、调查取证以及进行其他诉讼行为

。 外国法院请求协助的事项有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

安全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人民法院不予执行。 [民诉法]第

２６３条 请求和提供司法协助，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缔

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途径进行；没有条约关系的

，通过外交途径进行。 外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使领馆可以

向该国公民送达文书和调查取证，但不得违反中华人民共和

国的法律，并不得采取强制措施。 除前款规定的情况外，未

经中华人民共和国主管机关准许，任何外国机关或者个人不

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送达文书、调查取证。 [民诉法]

第２６５条 人民法院提供司法协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



律规定的程序进行。外国法院请求采用特殊方式的，也可以

按照其请求的特殊方式进行，但请求采用的特殊方式不得违

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３）域外文书送达 [民诉法]第２

４７条 人民法院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当事

人送达诉讼文书，可以采用下列方式：（一）依照受送达人

所在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中规

定的方式送达；（二）通过外交途径送达；（三）对具有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受送达人，可以委托中华人民共和国驻

受送达人所在国的使领馆代为送达；（四）向受送达人委托

的有权代其接受送达的诉讼代理人送达；（五）向受送达人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设立的代表机构或者有权接受送达

的分支机构、业务代办人送达；（六）受送达人所在国的法

律允许邮寄送达的，可以邮寄送达。自邮寄之日起满六个月

，送达回证没有退回，但根据各种情况足以认定已经送达的

，期间届满之日视为送达；（七）不能用上述方式送达的，

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满六个月，即视为送达。（４）域

外调查取证Ａ.代为取证。代为取证，又称“请求书”或“法

院嘱托”方式。Ｂ.领事取证。即一国司法机关通过该国派驻

他国的领事或外交官员进行。Ｃ.特派员取证。即受理诉讼的

法院委派官员直接在外国领土上调取证据。Ｄ.当事人或诉讼

代理人自行取证。 Ｅ.出庭作证。域外证人到其境内当庭向法

院提供证据，不一定真正出庭。根据《民事诉讼法》第２６

３条第２、３款之规定，外国驻我国的使领馆可以向该国人

民直接调查取证，但不得违反中国的法律，并不得采取强制

措施。此外，除上述情况外，任何外国机关或个人不得在我

国领域内调查取证。在实践中，外国律师请中国律师代行应



由司法机关行使的调查取证权，也不被允许。（5）外国法院

判决的承认与执行[民诉法]第２６６条 人民法院作出的发生

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如果被执行人或者其财产不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领域内，当事人请求执行的，可以由当事人直接

向有管辖权的外国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也可以由人民法院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的规定，或者

按照互惠原则，请求外国法院承认和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

涉外仲裁机构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当事人请求

执行的，如果被执行人或者其财产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

内，应当由当事人直接向有管辖权的外国法院申请承认和执

行。 [民诉法]第２６７条 外国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

决、裁定，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承认和执行的，可

以由当事人直接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有管辖权的中级人民法院

申请承认和执行，也可以由外国法院依照该国与中华人民共

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的规定，或者按照互惠原则，

请求人民法院承认和执行。 [民诉法]第２６８条 人民法院对

申请或者请求承认和执行的外国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

判决、裁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

，或者按照互惠原则进行审查后，认为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

国法律的基本原则或者国家主权、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的，

裁定承认其效力，需要执行的，发出执行令，依照本法的有

关规定执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基本原则或者国家

主权、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的，不予承认和执行。[民诉法]

第２６９条 国外仲裁机构的裁决，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

法院承认和执行的，应当由当事人直接向被执行人住所地或

者其财产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按照互惠原则

办理。［离婚承认规定］一、中国公民向人民法院申请承认

外国法院离婚判决，人民法院不应以其未在国内缔结婚姻关

系而拒绝受理；中国公民申请承认外国法院在其缺席情况下

作出的离婚判决，应同时向人民法院提交作出该判决的外国

法院已合法传唤其出庭的有关证明文件。 ［离婚承认规定］

二、外国公民向人民法院申请承认外国法院离婚判决，如果

其离婚的原配偶是中国公民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如果其

离婚的原配偶是外国公民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可告知

其直接向婚姻登记机关申请再婚登记。 ［离婚承认规定］三

、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承认外国法院离婚调解书效力的，

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并根据《关于中国公民申请承认外国法

院离婚判决程序问题的规定》进行审查，作出承认或不予承

认的裁定。 ［离婚效力批复］中国当事人一方持外国法院作

出的离婚判决书，向人民法院申请承认其效力的，应由中级

人民法院受理。经审查，如该外国法院判决不违反我国法律

的基本准则或我国国家、社会利益，裁定承认其效力；否则

，裁定驳回申请。裁定不得上诉。［离婚程序规定］第１２

条 经审查，外国法院的离婚判决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

承认：（一）判决尚未发生法律效力；（二）作出判决的外

国法院对案件没有管辖权；（三）判决是在被告缺席且未得

到合法传唤情况下作出的；（四）该当事人之间的离婚案件

，我国法院正在审理或已作出判决，或者第三国法院对该当

事人之间作出的离婚案件判决已为我国法院所承认；（五）

判决违反我国法律的基本原则或者危害我国国家主权、安全

和社会公共利益。七、区际法律问题（一）区际冲突法与国



际私法的区别１、两者的调整对象有所不同。 ２、两者解决

的民商事法律冲突有所不同。３、区际冲突法的渊源只可能

是国内法，无须考虑国际因素。 ４、两者体现的政策有所不

同。５、两者在一些具体的规则及制度上有所不同。（二）

中国区际法律冲突的解决步骤 １、中国内地、香港、澳门和

台湾地区分别制定自己的区际冲突法或参照适用各自的国际

私法来解决区际法律冲突。２、在上述各地区充分协商和协

调的基础上，制定全国统一的区际冲突法，用以解决区际法

律冲突。 ３、仍然在充分协商和协调的基础上，通过在某些

问题上制定全国统一的实体法或上述各地区分别采用相同或

类似的实体法，以便在所涉问题上避免和消除区际法律冲突

。（三） 区际司法协助 １、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之间的送

达 按照《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安排》，内地法院和香港特

别行政法院双方委托送达司法文书，均须通过各高级人民法

院和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进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文书

可以直接委托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送达。委托方请求送

达司法文书，委托书应当以中文文本提出。送达司法文书，

应当依照受委托方所在地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委托送达司

法文书费用互免。 ２、内地与澳门特别行政区之间的送达内

地人民法院与澳门特别行政区法院就民商事案件（在内地包

括劳动争议案件，在澳门特别行政区包括民事劳工案件）相

互委托送达司法文书，依据《内地与澳门特别行政区安排》

进行。双方相互委托送达司法文书，均须通过内地各高级人

民法院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进行。最高人民法院与澳

门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可以直接相互委托送达和调取证据。 

３、中国内地与港澳台地区之间的调查取证（只能用于与诉



讼有关的证据。）与澳门有“安排”，通过内地各高级人民

法院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进行。４、中国内地与港澳

台地区相互执行法院判决１９９８年５月２６日开始实施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认可台湾地区有关法院民事判

决的规定》。我国台湾地区有关法院的民事判决，当事人的

住所地、经常居住地或者被执行财产所在地在其他省、自治

区直辖市的，当事人可以在该判决发生效力后１年内，根据

本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认可。申请由申请人住所地、经常居

住地或者被执行财产所在地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台湾地区有

关法院的民事判决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裁定不予

认可：（１）效力未确定； （２）被告缺席又未经合法传唤

或者在被告无诉讼行为能力又未得到适当代理；（３）案件

系人民法院专属管辖的； （４）案件的双方当事人订有仲裁

协议的；（５）案件系人民法院已作出判决，或者域外裁决

已为人民法院所承认的； （６）判决具有违反国家法律的基

本原则，或者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情形的。５、中国内地与港

澳台地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 （１）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同意

执行内地仲裁机构（名单由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

务办公室提供）按仲裁法作出的裁决，内地法院同意执行在

香港特别行政区按香港《仲裁条例》作出的裁决。（２）澳

门、台湾相互执行仲裁裁决各自依据自己的法律。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